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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4-010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发来的《关于对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4〕第51号），现公司对关注函中关

注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我部关注到，你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被留置的公告》，同时有媒

体质疑你公司未就董事长被立案调查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你公司进

一步核实并说明有关情况： 

1.媒体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委对郭柏春立案调查，

近日，郭柏春被遣返回国并被留置。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郭柏春于2024年1月

15日主持召开了董事会，于2月1日主持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请进一步核实郭

柏春被立案调查过程，你公司是否接受过协助调查事项，是否存在重大事项未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有关信息是否存在提前泄露情形，进而对你公

司股票近期交易造成相关影响，你公司前期相关公告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1、公司获悉郭柏春先生被立案调查情况及公司相应信息披露情况 

郭柏春先生于2024年3月22日晚间在老挝厂区外工作时，被相关部门人员带

走至当地警察局及移民局联合办公地，被带走时未出具司法文书，未被告知相关

缘由。 

此后至3月29日，郭柏春先生是否被关押、以何罪名被关押、是何执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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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地是否在老挝，公司不知悉相关情况。基于当时的情形，公司综合判断未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

市规则》”）相关规定。 

2024年3月29日公司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立案通知书》（宁监

立通[2024]3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留置通知书》（宁监留通[2024]3

号），获悉郭柏春先生因涉嫌渎职犯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

并实施留置。在此之前公司及高管不知悉上述留置及立案事项，未接受过相关协

助调查。同时，公司咨询了有关办案流程，案件立案是开始侦查阶段，通常不会

将立案予以公开或通知，因此此案件1月立案的事项是非公开信息，公司不知悉

相关立案调查情况。 

在3月29日晚间，公司收到上述两份通知书以及通过公开网络媒体获知该事

项，公司立即着手准备相关信息披露事宜，并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7.7.7条的

相关要求，于2024年3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被留置的公告》，及时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公司不存在重大事项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上述相关公告内容均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查询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定期下发的定期持

有人名册，自2024年3月20日至3月29日，公司董监高未有交易公司股票情形。在

此期间，5%以上股东也未有交易公司股票情形。公司正在开展内幕交易自查。 

2、公司前期信息披露属实 

郭柏春先生于2020年1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老挝钾盐矿项目现场是其主要

办公场所之一。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郭柏春先生一直在老挝项目现场办公，

并在老挝公司现场通过视频方式亲自主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公司前期披露

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相关公告属实。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公司于2024年1月15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董

事长郭柏春先生在老挝通过易董线上电子签系统签署了相关会议决议等文件。 

（2）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2024年2月1日下午15:00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

融中心51楼公司大会议室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董事长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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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春先生在老挝公司现场通过线上的视频方式参会并主持会议，北京市君合（广

州）律师事务所陈翊、吴思航律师在广州公司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并见证了本

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你公司董事长被立案调查事项是否涉及公司有关事项，是否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公司是否已针对相关经营管理决策事项进行妥善安排，

并请及时、充分提示有关风险。 

回复： 

1、不涉及公司有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立案通知书》（宁监立通[2024]3号）和

《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留置通知书》（宁监留通[2024]3号），郭柏春先

生因涉嫌渎职犯罪，目前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根

据中央纪委网站等公开信息，本次立案调查事项系针对董事长郭柏春先生任职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副市长期间的个人调查，目前了解不涉及公司有关事项。 

2、公司高管正在尽力消除本次事件对于公司的影响 

公司高管团队已针对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做出相关安排及部署，同时积极与客

户及合作伙伴等业务往来单位做好沟通工作，争取各方的支持和理解，尽力消除

本次事件对于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高管团队有能力有信心有行动安排好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将会针对公

司各项工作尽力做好安排及部署，全力以赴抓建设、促生产、保安全，保障上市

公司生产经营平稳运行，尽力消除本次事件对于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约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日期为2024年4月30日，

公司会按时完成相关定期报告披露工作。 

3、相关经营管理决策事项安排的说明 

目前，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公司董事会运作正常，日常经营管理由高管

团队负责，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稳步推进。目前公司重大决策事项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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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暂由总经理马英军先生代为统筹并向董事会负责。公司正

与主要股东进行积极沟通，以尽快确定董事会的调整工作，如有相应进展，公司

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有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尚未知悉立案调查的进展及结论，公司将持续关

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并提示相关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 日 


